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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序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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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類別
	知識融合

	授 課 老 師
	王三慶、郭長生
	          通識教育中心

	
	
	職　稱
	     教  授

	教 學 目 標
	為推展通識學習生活化之理念，使學生體驗生活即學習之意義，培養終身學習的良好習慣，擬定「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生活實踐認證細則」以作為施行之準則。

	施 行 細 則


	學習方式包括下列三大類
（一）自修學習：指定文史哲藝術、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各領域之中外巨著予學生自行閱讀，或參加通識教育講座。

（二）工作學習：工作經驗、兵役訓練、才藝技能，能力證照等。

（三）遊歷學習：國際遊學、領導社團等。
成績考評
（一）學生在修業年限內至少完成十八個積點才能獲得通識教育生活實踐的2學分數，最高54個積點，合計6學分。
（二）三大類學習之認證及積點最少與最高範圍如次：

1. 自修學習： 

自行閱讀：經審核其報告後認證之，每個報告字數3000字為下限，得6個積點（報告請以手稿繳交；自屬領域著作之閱讀是否取得積點，由學生所屬學系認定），以五十四個積點為上限。
通識講座：參與聽講通識教育相關講座一次得一個積點，若再撰寫心得報告（至少一千字，以手稿繳交）者，可再得一個積點（自屬領域之講座參與及撰寫報告是否取得積點，由學生所屬學系認定），以五十四個積點為上限。
2. 工作學習：

工作經驗：提供有公信力之服務證明文件，經審核後認證，全職工作經驗一年以上得九個積點；二年以上得十八個積點；以十八個積點為上限。
兵役訓練：提供相關證明文件，經審核後認證，服役一年以上得九個積點；二年以上得十八個積點；以十八個積點為上限。

才藝技能：琴棋書畫等各種才藝競賽得獎者，並提供證明文件，經審核後認證，以十八個積點為上限。。

能力證照：土木、水電、美容、廚藝等提供有公信力之發照證明文件，經審核後認證，丙級執照得九個積點；乙級執照得十八個積點；以十八個積點為上限。

3. 遊歷學習：

國際學習：提供有公信力之證明文件及相關資料，並撰寫學習心得報告（至少一千字以上，以手稿繳交），經審核後認證。每一國度遊歷時間至少連續兩星期以上，最高得九個積點。國際學習積點上限為十八個積點。
領導社團：擔任國內外及校內社團之社長、團長或主席等之領導者及相關幹部，提供有公信力之證明文件，經審核後認證。擔任相當於社長職務一年以上者得九個積點；其他幹部一年以上者得五個積點；領導社團積點上限為十八個積點。
各種認證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必要時得聘請相關專家學者協助。
本細則經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備註
	「通識教育生活實踐」之成績記載以〝TR〞登記。

	註
	註1、材料一甲、材料一乙以上2班之班代，請至通識中心領取貴班「通識教育生活實踐」護照本。

註2、大二（含）以上同學，對「通識教育生活實踐」課程有興趣修習者，請於96年10月15日以後至通識中心個別領取「通識教育生活實踐」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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